农机购置补贴申请指南
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全区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补贴范围

根据全国和山东省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由青岛市确定的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15大类42个小类126个品目（以最新公布文件为准）。

补贴标准
    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常规范围内品目的补贴标准原则上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公布的补贴标准一致。
申请程序

1、自主选机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择农机生产企业确定的补贴机具经销商购机,也可通过生产企业直销方式购机。为使购置行为及资金往来全程留痕，购机者一律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购机款。

2、补贴资金申请。购机者自主使用“青岛农机补贴”手机APP向区农业农村局提交补贴资金申请。

3、业务受理。区农业农村局对购机者提交的补贴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所购机具逐一进行现场核验。实行牌证管理的补贴机具,农机监理机构在上牌核验结束后方可申请补贴，补贴办理过程中无需重复机具核验。核验通过后出具《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交由购机者签字确认,并在购机发票上加盖“农机补贴已办理”。

4、资金兑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公示期5个工作日）,区农业农村局按时向区财政部门提交相关结算资料和审核意见,对安装类、设施类和安全风险较高类等补贴机具,在生产应用一段时间后兑付补贴资金。区财政部门根据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发放补贴资金。
申请材料

1、购机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生产经营组织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2、购机者农商银行惠农一本通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补贴机具经销商或生产企业开具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非现金交易证明；

5、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牌证管理机械）

六、咨询电话：86167667

七、受理单位：西海岸新区东风路193号101房间农业农村局农机装备科

八、办理时限

区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于2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受理的，应注明原因，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应于13个工作日内（不含公示时间）完成相关核验工作，并在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实时公布补贴申请信息，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86167667

十、手机APP操作指南

购机者需保证自主申注APP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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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安装                     点击注册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BB s

WFRH

LR

i

=




获得账号、密码                   登录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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